到底多痛？只有小孩知道
人本教育基金會2005年校園體罰問卷調查報告
要處理校園的體罰問題，不能不清楚體罰的現象；要清楚體罰的現象，不能不去問校園裡的學生。人本歷年來，例行進行校園體罰問卷調查，根據調查：

1999年9月，人本公佈中小學體罰問卷：逾八成中小學生在學校被體罰

2000年7月，教育部召開記者會，宣示：消除體罰，建立人身不受侵犯的學校

2001年5月，人本教育基金會再次針對台北市、台中市、高雄市三大都會區的國中小學生進行體罰問卷調查，結果顯示：七成的中小學生這學期在學校被體罰

2001年8月，台北市公私立中等學校校長會議，將「推動零體罰」列入議程
2002年5月，台北市教育局重申零體罰政策

2004年3月，人本公佈中小學體罰問卷：有六成九的中小學生在學校被體罰。人本並宣示，將推動台灣成為第36個立法禁止體罰的國家

2004年12月，台北市教育局召集全市283所高中小校長，宣示簽署『零體罰』公約

台東縣教育局認為，『零體罰』政策『動作太大』

2005年2月，教育部在全國局長會議中，要求各縣市比照台北市實施『零體罰』政策

2005年3月，彰化縣教育局召集校長代表、教師代表宣示簽署『零體罰』公約

5月，屏東縣教育局宣布，推動『零體罰』政策

2005年6月14日，台北市教師會宣布，八成三教師認為體罰並不嚴重，七成七教師及六成五家長不支持零體罰政策

6月15日，台北市教育局宣布，『零體罰』政策不變

2005年6月16日，人本教育基金會該年度中小學體罰調查報告出爐。有65.1%的中小學生，從去年九月至今曾在校被體罰

65.1%的意思是什麼呢？

全國中小學生人數以283萬人計算，就是有184萬個學生，從去年九月至今曾經在校被體罰。

2005年體罰問卷結果分析

問卷調查方法

1 本次問卷規模：訪查區域包括全國二十三縣市(除金門馬祖外)。原則上，依據各縣市學生比例，設定樣本人數，但為使各縣市到達相當數量以利比較，故增加部分縣市的樣本人數(加權)。進行全國總分析時，均依據各縣市學生人口比例做調整，使具代表性。
2 問卷進行方式：以隨機抽樣，確認要進行問卷訪查的學校。在抽出之國中、小學校門口隨機抽訪學生，並依年級別及性別平均訪查的原則，徵得學生同意後直接面訪。

3 此次問卷調查是以百分之九十五的信賴區間（confidence intervals）為準，抽樣誤差在±2%以內
4 本問卷之體罰定義：是採聯合國兒童人權組織、世界小兒科醫師學會及美國小兒科醫師學會、等團體大致的共識，參酌兒童權利公約。所謂體罰是指：經由製造身體上的痛苦，或經由控制其身體造成心理上的痛苦所為之懲罰。
問卷結果分析
一、台灣中小學生受體罰情形

(一) 65.1%學生遭受老師體罰

65.1%的受訪國中、小學生表示，從上學期到現在，在學校曾經被老師體罰。依全國約283萬國中小學生推算，也就是這個學年度全國約有184萬個小孩在學校遭受體罰。

(二) 學生都遭受怎樣的體罰？

1.以單項來看，其中47.7%遭受直接動手動棍的體罰

我國校園體罰的方式主要包括以下14項。其中，直接動手動棍所佔比例最高有47.7%，推算約135萬中小學生。如果以一個班35人來說，也就是班上會有16個孩子曾被直接打過。特別値得注意的是佔2.5%的「打耳光」這項極盡傷害心靈易導致失聰的體罰方式，換算人數也有7萬人。

2.以學生整體遭遇而言，56.8%的學生所受到的是屬於「遭受身體上痛苦」的體罰，推算約為161萬人。另外有23.9%的國中小學生遭受的是第4項到第10項涉及「攻擊性行為、教唆傷人或公然侮辱」罪嫌的體罰方式，這類體罰模式或許有人認為『不是體罰』，但仔細思考她們其實是比一般體罰還要嚴重的不當手段。就以表面上看起來最輕微的拉扯衣領，撇開它所代表的無禮不談，它所展現的控制性，對人的心理威脅與攻擊卻可能最大，發生在成人之間勢必要引發衝突，成人又怎能對小孩做出這樣的行為呢？

	體罰類別
	體罰項目
	人次
	百分比

	直接製造

身體痛苦者

56.8 %
	用手或棍子，打手心或打屁股
	1544
	47.7%

	
	禁止吃飯、喝水、下課、午休、放假、上廁所等（剝奪生理需要）
	631
	19.5%

	
	罰跪、罰蹲、罰半蹲、罰舉重物等（持續作某姿勢或動作）
	620
	19.1%

	涉及「攻擊性行為、教唆傷人、公然侮辱」罪嫌者

23.9%
	言語羞辱（罵：爛！賤！不要臉！畜生！白痴！去死！笨豬等）
	312
	9.6%

	
	掐、擰、戳、推、拍上述以外的身體部位
	298
	9.2%

	
	孤立（罰坐「特別座」、叫同學勿與受罰者交談等）
	232
	7.2%

	
	叫學生自己打自己，或互相打
	146
	4.5%

	
	令學生當眾出醜（掛牌、剃頭、畫臉、上司令台亮相等）
	91
	2.8%

	
	抓扯衣領或衣襟
	88
	2.7%

	
	打耳光
	80
	2.5%

	
	某些的罰站
	314
	9.7%

	
	某些體能訓練（跑步、伏地挺身、仰臥起坐、交互蹲跳等）
	313
	9.7%

	
	某些增加課業（罰寫字、背誦等）
	23
	0.7%

	
	某些勞動服務
	286
	8.8%


(三) 一個學年遭受幾次體罰？

1.學生中，遭受打、禁止吃飯喝水、罰跪半蹲等「身體上痛苦」之體罰方式的，受罰次數超過10次以上的學生有9.5%，推估約有26萬8千人。
	選項
	選擇人次
	百分比

	不曾
	1401
	43.2﹪

	1-5次
	1393
	43.0﹪
	56.8%

	5-10次
	137
	4.2﹪
	

	10次以上
	309
	9.5﹪
	

	有效回答樣本數
	3240
	100﹪


2.學生中，遭受打耳光、言語羞辱、當眾出醜、責令互打、掐擰推拍等涉及「攻擊性行為、教唆傷人或公然侮辱」罪嫌的體罰方式的，有2.8 %的受訪學生表示從上學期到現在被體罰次數超過10次以上，推估約有7萬9千人。

	選項
	選擇人次
	百分比

	不曾
	2465
	         76.1 ﹪

	1-5次
	522
	16.1﹪
	23.9 %

	5-10次
	43
	1.3﹪
	

	10次以上
	92
	2.8﹪
	

	曾受處罰，但未答被罰次數
	117
	 3.6 ﹪
	


(四) 學生通常因為什麼樣的原因被體罰？

這裡明顯的可以看出「行為違反規定」以及「學業不符合要求」是學生遭受體罰的兩大主因，這些並非重大缺失, 更不是許多教師常常掛在嘴上的「學生有多壞你們知道嗎, 不打怎麼行」的那種行為; 所以, 校園體罰盛行, 其實源於教師輔導專業不足者眾, 而甚少是出於「非不得已」者。

	原因 (依百分比排行)
	選擇人次
	百分比

	行為違反規定(吵鬧、說話、儀容不整、忘記帶東西等)
	1492
	46.1%

	學業不符合要求（含未交功課）
	1201
	37.1%

	跟同學吵架或打架
	560
	17.3%

	同學犯錯，被連坐處罰
	494
	15.2%

	對老師態度不佳(不服勸導、頂撞等)
	323
	10.0%

	其他
	188
	5.8%


二、台灣各縣市中小學生受體罰情形

以縣市來看的話。 宜蘭縣最低，為45%，與最高的台東縣83.54%差距甚大。台東縣的狀況讓我們不得不聯想到，2004年當台北市要求校長簽署零體罰公約時，台東縣教育局及教師會曾率先表達不認同的意見，稱此動作為多此一舉及打擊教師士氣。由此可見, 體罰問題的盛行, 與教育行政單位的縱容, 以及教師團體所凝聚的保守勢力極為相關。

與台東同屬偏遠地區的花蓮，在這次的排行是第二低。

宣示零體罰政策已有一段時日的台北市，是第三低，北市去年的數據是59.5，今年是52.43。在人本的調查中，台北市的數據年年有降低趨勢，這當然和家長自主意識較高有關，今年的情況則顯示, 教育局的宣示及懲處已發揮一定效果。

如果將去年也有進行調查的做兩年比較，可以看到台中市與高雄市有較明顯的下降，而台中縣比去年升高許多。

	各縣市中小學生受體罰的比例



	
	縣市
	百分比

	1
	台東縣
	83.54 %

	2
	彰化縣
	77.48 %

	3
	台中縣
	74.37 %

	4
	高雄縣
	74.24 %

	5
	屏東縣
	73.61 %

	6
	南投縣
	72.00 %

	7
	桃園縣
	70.66 %

	8
	嘉義縣
	69.89 %

	9
	台南市
	67.89 %

	10
	台南縣
	65.18 %

	11
	台中市
	63.50 %

	12
	台北縣
	63.17 %

	13
	高雄市
	63.10 %

	14
	苗栗縣
	61.86 %

	15
	新竹縣
	61.02%

	16
	嘉義市
	60.98 %

	17
	新竹市
	58.04 %

	18
	雲林縣
	55.43 %

	19
	基隆市
	54.44 %

	20
	台北市
	52.43 %

	21
	花蓮縣
	52.04 %

	22
	宜蘭縣
	45.00 %

	
	全  國
	65.1%

	2004 與 2005，北中南六縣市

國、中小學生受體罰比例比較表

	縣市
	百分比

	
	2004
	2005

	台北市
	59.5 %
	52.4 %

	台北縣
	66.7 %
	63.2 %

	台中市
	73.2 %
	63.5 %

	台中縣
	67.6 %
	74.5 %

	高雄市
	72.1 %
	63.0 %

	高雄縣
	78.1 %
	74.4 %

	六個縣市
	69.6%
	63.9%


三、國中與國小學生體罰狀況的比較

  在國小2089個受訪學生中，有56.15% 的受訪學生表示自己曾受過體罰；
在國中1151個受訪學生中，有69.59% 的受訪學生表示自己曾受過體罰。

從原因的差異看來，國中因為學業功課被體罰的比例，明顯高於國小。這可能跟『升學壓力較直接』有相關。另外，因為『對老師態度不佳』而被體罰，在國中比例也較高，孩子較大了，主見較強，需要更具說理性的教育方式，而非只是要求與控制。

這些數據明白顯示：經過6年體罰式的教育，並不能保証年齡較成熟後孩子更能自我約束。以國小188萬學生來說，有105萬被體罰，而國中95萬學生中，有66萬。以年級看，小學一個年級有17萬人被體罰，國中為22萬人。也就是升上國中，每一年要多5萬的學生被體罰。

以下兩種體罰方式，國中學生受罰比例明顯高於國小：

	體罰方式
	國小
	國中

	
	比例
	比例

	用手或棍子，打手心或打屁股
	40.83 % 
	60.03 % 

	罰跪、罰蹲、罰半蹲、罰舉重物等

（持續作某姿勢或動作）
	14.94 % 
	26.76 % 


從原因的比較來看

	原 因
	國小
	國中

	
	百分比
	百分比

	
學業不符合要求（含未交功課）
	45.95 %
	63.30 %

	行為違反規定(吵鬧、說話、儀容不整、忘記帶東西等)
	63.34 %
	68.29 %

	對老師態度不佳(不服勸導、頂撞等)
	8.95 %
	21.72 %

	跟同學吵架或打架
	27.54 %
	21.60 %

	同學犯錯，被連坐處罰
	21.40 %
	23.47 %

	其他
	7.50 %
	7.62 %


四、體罰在轉型中嗎？

從小孩見過的體罰項目來做今年與去年的比較，會看到：直接打身體下降了(2004：72.3% -> 2005：60.9%，不過仍高達六成)，但孤立學生明顯升高（2004：16.3% -> 2005：38.1%）。造成精神壓力的體罰方式增加中，或許也跟政府部門三令五申禁止體罰有關。我們也可以體會到為何會有家長那麼擔心，一但禁止體罰，教師就不會擔負管教工作了。或許教師們還不太能體會『以啟發取代懲罰』的意義與方法，雖然師培系統應該要提供教師這樣的能力。

Q：你在學校「見過」哪些處罰方式？

	選項
	2004年
	2005 

	
	人次
	百分比
	
	人次
	百分比

	沒看過
	85
	6.5﹪
	沒看過
	385
	11.9%

	直接打身體（如：打手心、耳光、頭、屁股、掐肉、擰耳朵…..）
	947
	72.3﹪
	用手或棍子，打手心或打屁股
	1780
	55%
	1973
	60.9%

	
	
	
	掐、擰、戳、推、拍上述以外的身體部位
	594
	18.3%
	
	

	
	
	
	打耳光
	366
	11.3%
	
	

	指定某種姿勢使身體勞累（罰站、罰跪、罰半蹲、兔子跳、舉重物、跑操場等等）
	888
	67.9﹪
	罰跪、罰蹲、罰半蹲、罰舉重物等

（持續作某姿勢或動作）
	1072
	33.1%
	2155
	66.5%



	
	
	
	罰站
	1644
	50.7%
	
	

	
	
	
	體能訓練

（跑步、伏地挺身、仰臥起坐、交互蹲跳等）
	1003
	31.0%
	
	

	增加課業（罰寫字、抄書、背書等）
	859
	65.6﹪
	增加課業（罰寫字、背誦等）
	1457
	45%

	剝奪生理需求（禁止飲食、上廁所、午休等）
	117
	8.9﹪
	禁止吃飯、喝水、下課、午休、放假、上廁所等

（剝奪生理需要）
	989
	30.5%

	限制活動（不准下課、不准參加戶外教學或畢業旅行或社團活動等）
	544
	41.5﹪
	
	
	

	
	
	
	
	
	

	勞動服務（掃廁所等）
	386
	29.5﹪
	勞動服務
	1230
	38%

	言語羞辱（罵：爛！賤！不要臉！畜生！壞痞子！去死！笨豬等）
	293
	22.4﹪
	言語羞辱（罵：爛！賤！不要臉！畜生！白痴！去死！笨豬等）
	733
	22.6%

	孤立學生（罰獨處於角落或走廊、不准與同學交談等）
	213
	16.3﹪
	孤立（罰坐「特別座」、叫同學勿與受罰者交談等）
	1235
	38.1%

	叫學生自打或互打
	163
	12.4﹪
	叫學生自己打自己，或互相打
	463
	14.3%

	示眾羞辱（掛牌子、剃光頭、在臉上畫圖、在司令台上罰站等）
	125
	9.5﹪
	令學生當眾出醜（掛牌、剃頭、畫臉、上司令台亮相等）
	424
	13.1%

	罰錢（非賠償）
	133
	10.2﹪
	抓扯衣領或衣襟等
	352
	10.8%

	其他
	44
	3.4﹪
	受過或見過其他處罰方式
	182
	5.6%


五、愈來愈多小孩知道：老師不可以體罰

近五成的孩子知道政府禁止老師體罰，比起去年的數據增加許多。但令人驚訝的是, 相關訊息出現在媒體上的次數如此之多, 為什麼還有一半的小孩不知道？

這個現象顯示, 校園真的是一個封閉的場所, 不但對老師而言如此, 對學生來說可能更真: 孩子們的心智, 已經徹底地被封閉在學校裡制式的活動之中, 以致於對和自身權益極為相關的消息也無所聞。

另一方面, 我們也不得不懷疑, 許多教師在其中扮演了「消毒」的角色, 一再反覆對學生洗腦說「打你們是為你好」。因此推得, 主管當局如果真的有心禁絕體罰, 必須從「讓被害人知道」著手!

	
	2004

Q：你知道老師體罰學生是違法嗎？
	2005

Q：你知道政府禁止老師體罰？

	選項
	選擇人次
	百分比
	選擇人次
	百分比

	知道   
	353
	27.2﹪
	1513
	46.7﹪

	不知道
	947
	72.8﹪
	1521
	46.9%

	有效回答樣本數
	1300
	100﹪
	3033
	100﹪


六、學生看體罰

(一)被體罰時有什麼感覺

只有33.5%的受訪國中、小學生，能認同老師的體罰！

	選項
	選擇人次
	百分比

	覺得自己做不好，被罰是應該的                  （認同管教）
	1085
	33.5﹪

	為什麼老師可以這樣打人？        （覺得體罰是不合理的對待）
	463
	14.3﹪

	老師又在抓狂了          （認為倒楣，是老師發洩情緒的對象）
	472
	14.6﹪

	覺得害怕、丟臉、自卑                        (內向負面情緒)
	736
	22.7﹪

	覺得生氣、想報復                            (外向負面情緒)
	610
	18.8﹪

	不知道
	214
	6.6﹪

	其他
	95
	2.9﹪


(二)看到別人被體罰有什麼感覺

	選項
	選擇人次
	百分比

	同情被體罰的同學
	1343
	41.5﹪

	覺得老師體罰犯錯的同學是對的（認同老師）
	1041
	32.1﹪

	慶幸不是自己被體罰（擔心自己）
	811
	25.0﹪

	厭煩、不服，老師怎麼可以打人（不認同體罰）
	602
	18.6﹪

	不知道
	489
	15.1﹪

	其他
	121
	3.7﹪


(三)學生如果將來當老師，會用哪些方式體罰學生？

	   選項
	選擇人次
	百分比

	以下的方式都不可以
	1042
	32.2%

	用手或棍子打手心或打屁股
	652
	20.1%

	罰跪、罰半蹲、罰跳、罰舉重物
	230
	7.1%

	禁止學生吃飯、喝水、下課、午休、放假、上廁所
	222
	6.9%

	罰站
	1662
	51.3%


由此可以看出, 體罰真的有很強的「複製」效果: 有近70%的學生表示將來還會使用體罰, 雖然現在認認同老師體罰的學生只有30%! 這也同樣解釋了現在許多教師依賴體罰, 正是因為他們是從小被打大的; 今天的老師, 是當年的學生; 今天的學生, 是將來的老師! 

斬斷體罰的惡性循環, 必須從今日開始!

我們的訴求

1. 教育部應將「不得體罰學生」納入「教師聘約準則」以使各縣市「教師聘約」發發揮規範作用。

2. 教育部應將校園體罰(或稱不當管教)列入校安通報並定期追蹤處理結果及公告。

3. 教育部應督促各縣市提出落實「零體罰」具體方案，並給積極任事之縣市具體獎勵與表楊。

4. 教育部應要求所有師資培育機構開設專門課程，教授「符合人權理念的管教方法」，並納為教師在職進修必修課程、學生實習必要內容以及師培機構評鑑指標。

5. 將「不得以任何理由體罰學生」納入教育基本法，教育部並應盡速修正教師法法以使此類未符教育專業要求之不適任教師退出校園。
我們未來的行動

1. 建構全民監督網，將在各縣市徵求「觀察員」，共同監督各級政府落實「零體罰」。

2. 對積極任事之縣市政府提供專業協助。

3. 開放專線受理校園體罰申訴 23670151分機111，並協助嚴重個案訴請國賠。

4. 持續進行校園體罰實況調查

5. 推動修法建立一個不打小孩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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